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四  川  省  商  务  厅

川劳社发〔2009〕20号

关于成都市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

有关问题的通知

成都市各服务外包企业：

成都市已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之一，为推动该市服务外包企业积极承接国际业务，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关于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36号）的要求，结合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对用人单位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劳社办〔2008〕44号）的有关规定，现就成都市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成都市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且劳动用工管理规范的技术先进型服务外包企业，确因生产经营特点无法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度的部分岗位，直接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实行特殊工时制度。其中，对软件设计人员、技术研发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工作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或需机动作业的职工，经批准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对因工作性质特殊需连续作业的职工和其他适合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职工，经批准可以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二、服务外包企业申请实行特殊工时制度，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申请和申请表（见附件1）；

2、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3、技术先进型服务外包企业认定文件及复印件；

4、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工种岗位说明书；

5、书面劳动合同样本，签订了集体合同的需提供集体合同样本；

6、实行特殊工时制度期满再次申请的，应当书面报告前期执行情况。

三、服务外包企业向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窗口提交有关申报材料，材料齐全无误的予以受理。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对批准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服务外包企业出具书面意见，载明用人单位名称、工种岗位及人数、实施周期、实行期限、批准机关名称及印鉴等。自受理服务外包企业申请之日起法定办结时限为二十个工作日。在对服务外包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时，必要时可进行实地核查并征求职工代表的意见。

服务外包企业在本通知下发前已经市、县（区、市）劳动保障部门批准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应当按规定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重新申请。
四、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两年。超过两年仍需实行的，应当重新申请。服务外包企业条件发生变化的，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有效期限满后，改按《关于加强对用人单位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劳社办〔2008〕44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服务外包企业，应当依法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科学安排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采取集中工作、集中休息、弹性工作时间等适当方式，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

六、省劳动保障厅、商务厅将定期开展对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监督检查，对未经批准擅自实行特殊工时制度或在实行特殊工时制度过程中有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现象的服务外包企业，要按照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成都市劳动保障局、商务局要积极配合做好对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指导、管理和服务工作。

七、建立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统计报表。经批准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服务外包企业在每年1月15日和7月15日前，将本单位《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统计报表》（附件2）纸质件邮寄或直接报省劳动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同时发送电子版（电子邮箱：LDGZC＠126.COM）。
联系人：何军  联系电话：86118369  传真：86112724
附件：1.服务外包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申请表
2.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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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附件1

服务外包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职工人数
	 
	申请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

职工人数
	 

	其中：申请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
	其中：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职工

	岗位或工种
	人 数
	实行期限
	岗位或工种
	人 数
	计算

周期
	实行期限

	 
	 
	 
	 
	 
	 
	 

	 
	 
	 
	 
	 
	 
	 

	 
	 
	 
	 
	 
	 
	 

	 
	 
	 
	 
	 
	 
	 

	 
	 
	 
	 
	 
	 
	 

	申请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

主要理由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公章）

	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意见
	 

年    月    日  （章）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章）


填表说明： 

1、在填写申请理由时，应重点说明不能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具体原因，涉及的岗位、人数，以及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工时计算周期、工作方式和休息休假制度。

2、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意见栏应填写企业工会组织或职工代表大会（类似组织）对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意见，没有工会组织或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类似组织）的用人单位需提交职工大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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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统计表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岗  位
	人　　数
	岗  位
	人　　数

	
	
	
	

	
	
	
	

	
	
	
	

	
	
	
	

	
	
	
	

	
	
	
	

	
	
	
	

	
	
	
	

	
	
	
	

	合计
	
	合计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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